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2023年9月6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9月6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3年9月6日－2023年9月10日（5个自然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688231(投资建设科）

传真：0953-6688292                  

通讯地址：盐池县盐州南路75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天然气处理二氧化碳回收技改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县城区块（东区）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厂区内
	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宁夏国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利用厂区预留空地建设二氧化碳装置及危险废物暂存间。主要包括提纯装置（包括粗脱硫塔、二氧化碳压缩机、精脱硫塔及净化塔等）、危险废物暂存间和配套的辅助生产设施（包括罐区及二氧化碳装车泵、冰机系统等）。项目总投资2070.9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08.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5.24%，主要用于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治理和管理等。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生态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二）运营期危废暂存间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负压收集+活性炭吸附+15m高排气筒排放，污染物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92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 （三）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各类噪声源设备采用有效的减振、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四）运营期产生废脱硫剂每年更换一次、分子筛每3-5年更换一次，过滤滤芯属于危险废物，每1-2年更换一次，更换时由厂家进行回收；除油塔产生的废活性炭、危废暂存间废气处理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炭及设备日常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五）按《报告表》要求做好厂区分区防渗工作，避免对地下水造成影响。 （六）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风险评价要求，在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前更新事故应急预案，并报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盐池分局备案。



